
單位發文 承辦人創文方式步驟 

※※請勿將「總收文」掛文號之公文以「單位發文」的方式辦理函覆※※ 

 (以 “總務處”為例) 

一、 建立新公文「創文」。 

 

 

二、 選擇 “機關全銜”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總務處。  

(p.s 一定要選單位全銜，公文流程才會送到 “單位發文人員”那裡發文哦!!) 

請選擇自己單位的全銜，非秘書室之單位請勿選擇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秘書室」 

 

 

 



三、 進行公文繕打作業，「登錄取號」。 

 

 

四、 最後進行公文「流程設定」，送出。決行層級請記得選擇(單位發文可「一級主管核定」，請承辦

人自行選擇) 

(主管決行後，會送至單位發文人員那裡進行發文作業) 


